
华泰财险附加意外伤害劳动能力鉴定伤残标准保险（A款）条款 

总则 

第一条 华泰财险附加意外伤害劳动能力鉴定伤残标准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险

合同”）须附加于保险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类主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使用。

本附加险合同所附属的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与本

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

准。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主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事故，且

该事故被认定为工伤事故，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含）内因该事故造成《劳动能力鉴

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所列伤残项目，保险人根据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或劳动保

障部门认可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鉴定书评定结果，按照本附加险合同附表规定的比例

乘以保险金额给付伤残保险金。如第180日（含）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

伤残鉴定，并据此给付伤残保险金。 

对于不同意外伤害事故造成《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所列的伤残，

本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伤残合并前次伤残可领较严重等级伤残保险金者，按较严重等级标

准给付，但应扣除原有伤残程度（投保前已患或因责任免除事项所致《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

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所列的伤残视为原有伤残）所对应的伤残保险金。 

当同一意外伤害事故造成《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所列两处或两

处以上伤残时，首先对各处伤残程度分别进行评定，如果几处伤残等级不同，以最重的伤

残等级作为最终的评定结论；如果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等级相同，伤残等级在原评定基础

上最多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同一部位和性质的伤残，不应采用《劳动能力鉴定 职

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 

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的伤残保险金与主险合同伤残保险金不叠加给付，且以主险合同伤

残保险金为限。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合同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赔偿处理 

第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除主险合同列明的材料外，还需提

供以下资料： 

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或劳动保障部门认可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鉴定书。 

释义 

《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指根据国家所发布的 《劳动能力鉴

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 年发布，标准编号为 GB/T16180-2014）；如标准重新修订，则以最新修订的文件版本为

准。 

 



 

附表：伤残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 

伤残程度 给付比例 

一级 100％ 

二级 90％ 

三级 80％ 

四级 70％ 

五级 60％ 

六级 50％ 

七级 40％ 

八级 30％ 

九级 20％ 

十级 10％ 

 

 


